
附件6
考生体能测评须知

1.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、《体能测评通知单》《体能测评登记表》《人民警察职位体能测评承诺书》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体能测评，未按要求到达的，视为自愿放弃。

2.考生参加体能测评，须遵守有关纪律，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手机、智能手表（手环）、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。

3.请考生合理安排时间，保持健康身体状态，体能测评当天以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任何项目的，均视为自愿放弃。

4.参加体能测评考生年龄计算截止到2026年5月31日，即1995年5月31日之前出生的考生执行“31岁以上”测评标准。

5.考生自行准备运动服、运动鞋，禁止穿钉鞋，做好准备活动，避免意外受伤。凡因个人身体原因体能测评期间出现不良后果的，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6.体能测评项目及标准按照《关于印发<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>的通知》(公政治〔2024〕60号)要求执行。

7.考生进行体能测评，须提前了解测评项目的规则、合格标准、注意事项和要求。

8.参加体能测评期间，考生不得向裁判和工作人员透漏本人姓名、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。

